
皖医保函〔2026〕5 号

关于 2026年第一批省属公立医疗机构

市场调节价项目试行价格备案的函

有关省属公立医疗机构：

根据《安徽省医疗保障局 安徽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进一

步做好医疗服务价格管理若干工作的通知》（皖医保秘〔2023〕

16号）要求，现就 2026 年第一批省属公立医疗机构市场调节价

项目试行价格备案事项函告如下：

一、对 2026 年第一批省属公立医疗机构市场调节价项目试

行价格予以备案，详见附件。

二、省属公立医疗机构应严格执行价格公示制度，在本单位

官方网站和执业场所醒目位置公示市场调节价项目及收费标准，

保障患者知情权，主动接受社会监督。

三、试行价格执行期间，如遇重大问题及时向省医保局报告。

附件：2026 年第一批省属公立医疗机构市场调节价项目试

安 徽 省 医 疗 保 障 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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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价格表

安徽省医疗保障局

2026 年 3 月 30日

（不予公开）

抄送：省卫生健康委，省市场监督管理局。



— 4 —

序号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内涵 除外内容
计价

单位
计价说明 试行价格（元） 执行医院 执行日期

5 0111050000
10000

床位费（单

人间）

指住院期间为患者提供的单人病房及相

关设施（病房内使用面积不少于 15㎡、

独立卫浴、电视机、无线网、沙发、茶

几、活动餐桌、双摇床、陪护椅、衣柜，

病区内设宣教室、活动室）。

床

位·日

病房无独立卫浴

的执行政府指导

价，按 37元收取。

298 安医大一

附院
2026.4.1

6 0111060000
40000

会诊费（远

程会诊）

指因患者病情需要，邀请方和受邀方医

疗机构通过可视视频实时、同步交互的

方式开展的远程会诊。

日

1.受邀方为外省
医疗机构的，执行
受邀方收费标准；
受邀方为本省公
立医疗机构的，最
高 收 费 不 超 过
600元；
2.收费范围限国
卫医发〔2018〕25
号《互联网诊疗管
理办法（试行）》、
《互联网医院管
理办法（试行）》、
《互联网医院基
本标准（试行）》
准许开展的诊疗
服务；
3.护理、药学不作
为单独临床学科
计价。

600 安医大一

附院
2026.4.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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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内涵 除外内容
计价

单位
计价说明 试行价格（元） 执行医院 执行日期

7 250403068

高敏人类

免疫缺陷

病毒核糖

核酸扩增

定量测定

项 800
安医大一

附院
2026.4.1

。


